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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1558            股票简称：华锐风电         编号：临 2017-008 

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涉及仲裁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仲裁阶段：尚未开庭审理 

●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申请人 

●涉案总金额：约 43,652,456.01欧元 

●是否会对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因本次公告的仲裁尚未开庭审理，公司

目前无法判断本次公告的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一、本次仲裁的基本情况 

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近日收到国际商会（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仲裁院《仲裁申请书（Request for Arbitration）》，申

请人以合同违约为由提出仲裁申请，基本信息如下： 

1. 仲裁机构：国际商会仲裁院 

2. 仲裁各方当事人： 

申请人：（1）Margherita S.r.l.（以下简称“申请人一”） 

           （2）Daunia Deliceto S.r.l.（以下简称“申请人二”） 

           （以下申请人一和申请人二合并简称“申请人”） 

    被申请人：（1）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Sinovel Wind Group 

Co. Ltd，以下简称“华锐风电”或“公司”） 

             （2） 华锐风电科技（意大利）有限公司（Sinovel Wind Italy 

Group S.r.l.，以下简称“意大利子公司”） 

             （3）Banca Monte dei Paschi di Siena S.p.a， 

             （4）Banca di Credito Cooperativo di San Giovanni Rotondo- 

Societa Cooperati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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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仲裁地：意大利米兰 

二、仲裁案件的相关情况 

公司及意大利子公司于 2012年期间陆续与申请人签订了供货合同 1（Supply 

Contract 1）、供货合同 2（Supply Contract 2）、服务和维护协议 1(O&M Agreement 

1)及服务和维护协议 2(O&M Agreement 2)，2015 年签订了补充协议(Settlement 

Agreement)，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申请人认为公司供应的风机及其部件未达到合

同要求，致其造成损失，并以合同违约为由提出仲裁申请。 

仲裁申请如下： 

1.请求被申请人华锐风电及意大利子公司共同支付风机大部件维修更换以

及风机其它缺陷整改预计费用 25,424,906.02 欧元。 

2.请求被申请人华锐风电及意大利子公司共同支付由于供货合同 1、供货合

同 2及补充协议违约给申请人造成的 2014至 2016年间因发电量不足造成的利润

损失共计 13,834,600.00欧元。 

3.请求被申请人华锐风电及意大利子公司共同支付 1,000,000.00 欧元作为

申请人聘用新的专业技术顾问公司的费用，该专业顾问将编写并提供未由公司提

供的技术文件。 

4.请求被申请人华锐风电及意大利子公司共同向申请人一支付 450,000.00

欧元作为更换分包商的违约赔偿。 

5.请求被申请人华锐风电及意大利子公司共同支付由于服务和维护协议 1、

服务和维护协议 2 违约给申请人造成的损失共计约 2,640,000.00 欧元。 

6.请求被申请人华锐风电及意大利子公司共同向申请人一支付 DNV GL- 

Garrad Hassan Italia Srl（第三方认证公司）提供的验收报告等相关费用约

302,949.99 欧元。 

7.请求被申请人华锐风电及意大利子公司共同支付相关利息以及汇率损失。 

8.请求被申请人华锐风电及意大利子公司共同支付相应仲裁成本以及相关

费用。 

三、裁决情况 

本次仲裁事项尚未开庭审理。公司将积极应对，利用法律武器捍卫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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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公告的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因本次公告的仲裁尚未开庭审理，公司目前无法判断本次公告的仲裁对公司

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公告仲裁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特此公告。 

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2月 12日 


